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形式审查要点
	审核类别
	审核内容
	合格请打√

	申请人资格
	1. 申报一般、重点项目：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，或者具有博士学位。
	

	
	2. 申报青年项目：(1) 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（1983年3月5日后出生）。(2)不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或者博士学位的，须填写表五推荐人意见栏。
	

	
	3. 申请者无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（结项证书标注日期在2018年3月5日之前的可以申请）。
	

	
	4. 申请者无延期未完成的省社科规划项目。
	

	
	5. 申请者若有在研（未延期）的省社科规划项目，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必须在原社科规划项目的基础上深化、扩展，或包含省社科规划项目的相同内容。（可以原题目，也可以重新拟定与原题相关题目申报）。
	

	封面
	1. 表格版本：必须为2017年12月版。
	

	
	2. 封面学科分类：填写一级学科（以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为准）。
	

	
	3. 课题名称：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	

	
	4. 申请人所在单位：“浙江大学”。
	

	数据表
	1. 粗框内一律填写代码，细框内填写中文或数字。所用代码以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》为准。
	

	
	学科分类：填写二级学科（以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为准）。
	

	
	2.关键词：最多不超过3个主题词，词与词之间空一格。
	

	
	3. 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XX学院（全称）。
	

	
	4. 预期成果：建议只选1个。
	

	
	5. 字数：以千字为单位。
	

	
	6. 计划完成时间：基础理论研究一般为3—5年，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—3年。若为三年，此处填2021年6月30日（以此类推）。
	

	课题设计论证
	1. 按照提纲填写，分段，层次分明、排版清晰、字体统一。
	

	
	2. 预期成果与数据表中的选择对应。
	

	研究基础和条件保障
	1. [承担项目]填写负责人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情况，包括项目名称、资助机构、资助金额、结项情况、研究起止时间等。
	

	
	2. [与已承担项目或博士论文的关系]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大关联的申请课题，须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，否则视为重复申请；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，须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（出站报告）的联系和区别。
	

	经费概算
	1. 总经费：重点项目35万，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20-22万。
	

	
	2. 直接费用70%、间接费用30%。
	

	申请书纸质版
	1. 一式7份，A3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
	

	
	2.课题负责人承诺签字。
	

	
	3. 课题组成员签字。
	

	
	4.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、各省（区、市）、兵团社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核意见和日期都要写上（若为空白的，请老师在社科院网站的通知下载已写上意见和日期的版本）。
	

	活页
	1. 总字数不超过7000字。
	

	
	2. 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信息或相关背景资料。
	

	
	3. 课题名称要与《申请书》一致，一般不加副标题。
	

	
	4.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只填成果名称、成果形式（如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等）、作者排序、是否核心期刊等，不得填写作者姓名、单位、刊物或出版社名称、发表时间或刊期等。
	

	
	5. 申请人的前期成果不列入参考文献。
	

	
	[bookmark: _GoBack]6. 一式7份，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。
	

	其他
	审核未发现其他形式或内容问题。
	



